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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承诺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或“本独立财务顾问”）接

受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纳尔股份”）委托，

担任纳尔股份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系根据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实施方案》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

责的态度，通过尽职调查和对上市公司相关申报和披露文件核查后出具，以供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有关各方参考。  

东方花旗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此提出的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

的各方当事人均按相关协议、承诺的条款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并承担其全部责任

的基础上提出的，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1、本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交易各方无任何关联关系。本独立财务顾问本着

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次交易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相关各方向本独立财务

顾问提供。相关各方对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相关各方

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

真实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见是在假设

本次交易的各方当事人均按相关协议的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的基础

上提出的，若上述假设不成立，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一、核查内容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

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

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向深圳市墨库图文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墨库图文”或“标的公司”）的股东王首斌、张雨洁及深圳前海匠台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前海匠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

有的墨库图文 34.33%股权；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数码喷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拟注入资产墨库图

文主营业务为数码喷墨墨水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

业分类指引》，纳尔股份属于橡胶和塑料制品业（C29），墨库图文属于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6），均不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

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

“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范畴。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与企业不属于《国务院

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

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范畴。 

（二）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是否构

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前，纳尔股份主要从事数码喷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

品包括车身贴、单透膜、涂层喷印材料和贴合喷印材料等承印材料。标的公司主

营业务为数码喷墨墨水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数码印花墨水、桌面

办公墨水和广告喷绘墨水等数码喷墨墨水。因此，上市公司的承印材料产品与标

的公司数码喷墨墨水同属于数码喷印耗材生产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协同性。 



 

 

通过本次收购，上市公司可以对产业链进行整合，业务领域扩展进入数码喷

墨墨水领域，强化其在数码喷印耗材生产领域的市场份额，扩大产品线宽度，整

合客户资源，提升在行业中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上市公司在资产规模、收入规

模等各方面的实力均显著增强，整体价值得到有效提升，有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

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属于同行业并购。 

根据《重组办法》第十三条，构成重组上市以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为前

提。 

最近 60 个月内，公司控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为游爱国先生，控制权未发生

变动。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不构成《重组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

重组上市。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三）本次交易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本次交易包括两部分：一是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二是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出具的声明与承诺以及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公开信息，经

核查，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五）中国证监会或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未披露事项。 

二、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参照《公司法》、《证券法》和《财务顾问业务指引》等法律、

法规和相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实施方案》、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并通过尽职调查和对《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等信息披露文件进行审慎核查后认为： 

1、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与企业不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

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

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2、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交易类型属于同行业并购，不构成借壳上市； 

3、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 

4、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5、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未披露事项。



 

 

（此页无正文，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的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卞加振                 姜晓华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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